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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  ：000686       股票简称：锦州六陆      公告编号：2002-006       

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六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二○○一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

 

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六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二○○一年度股东大

会于 2002 年 6 月 26 日上午 9 时在锦州市石油宾馆召开，会议由公司

董事长冷述铁先生主持，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7 人，代表股份

84,783,058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57.52%，符合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

程》的有关规定。公司董事、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会议。本

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表决，审议通过如下决议： 

一、 审议通过了 200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。 

表决结果：84,783,058 股同意，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%；0

股反对；0股弃权。 

二、 审议通过了 200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。 

表决结果：84,783,058 股同意，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%；0

股反对；0股弃权。 

三、审议通过了 200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。  

表决结果：84,783,058 股同意，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%；0

股反对；0股弃权。 

四、审议通过了 2001年度利润分配议案： 

         经审计 2001 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 7,260,958.59 元，加年初未分配

利润实际余额 21,913,532.09 元，提取 10%法定盈余公积金 726,095.86

元，提取 10%法定公益金 726,095.86 元，本年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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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,461,340.37 元, 提取 10%任意盈余公积金 726,095.86元，以公司 2001

年度末总股本 147,393,198 股为基数，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.5 元(含

税)，共计 7,369,659.90 元，剩余未分配利润 12,365,584.61 元结转下一

年度。同时，以公司 2001 年度末总股本 147,393,198 股为基数用资本

公积金每 10 股转增 1 股，共计 14,739,319.80 元。 

表决结果：84,783,058 股同意，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%；0

股反对；0股弃权。 

五、审议通过了 2002年度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。 

1、分配次数：公司 2002年度结束后分配利润一次。 

2、分配比例：公司 2002 年度实现的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用于股

利分配的比例不低于 50%；公司 2001 年度未分配利润用于2002 年度股

利分配的比例不低于 30%。 

3、分配形式：现金股利不低于实际股利分配的20%-40%。 

4、预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次数和比例：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

增股本。 

上述为公司 2002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计方案，具体实施时须提交股

东大会批准，公司保留根据公司 2002 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及现金流量需

求做出局部调整的权利。 

表决结果：84,783,058 股同意，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%；0

股反对；0股弃权。 

六、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辽宁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及支付

其报酬的议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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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继续聘任辽宁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审计机

构，合同期一年，同意支付其年度审计费为 30 万元，在年度审计过程

中发生的差旅费由该所自行负担。 

表决结果：84,783,058 股同意，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%；0

股反对；0股弃权。 

        七、审议通过了关于成立锦州六陆经贸有限公司的议案。 

为有效配置资源及拓展公司粮油贸易，本公司与锦州石化实业公

司于 2002 年 3月 10 日签订协议，共同出资 1000 万元人民币组建锦州

六陆经贸有限公司，注册地址：锦州市，经营范围：粮油贸易。本公

司出资 900万元，占出资额90%，对方出资100 万元，占出资额 10%。 

锦州石化实业公司与本公司属同受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石油锦州

石油化工公司控制的关联企业，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，表决时

关联方中国石油锦州石油化工公司回避。表决结果：5,850,803 股同

意，占与会有表决权非关联股份的 100%；0 股反对；0 股弃权。 

八、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《公司章程》的议案。  

表决结果：84,783,058 股同意，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%；0

股反对；0股弃权。 

九、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。 

本项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，与会股东持有的投票权总数

为 763,047,522 股。 

选举冷述铁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，其获得投票权

84,783,058 股，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%； 

选举王锡元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，其获得投票权

84,783,058 股，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%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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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举杨晋平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，其获得投票权

84,783,058 股，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%； 

选举王克学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，其获得投票权

84,783,058 股，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%； 

选举刘建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，其获得投票权

84,783,058 股，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%； 

选举吴源洁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，其获得投票权

84,783,058 股，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%； 

选举朱建安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，其获得投票权

84,783,058 股，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%； 

选举李永斌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，其获得投票权

84,783,058 股，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%； 

选举成慕杰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，其获得投票权

84,783,058 股，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%；  

弃权的投票权为 0股。 

其中，李永斌、成慕杰为独立董事。 

第四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。 

公司每年支付每位独立董事报酬为 1 万元。 

表决结果：84,783,058 股同意，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%；0

股反对；0股弃权。 

十、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。 

选举夏中伏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。  

表决结果：84,783,058 股同意，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%；0

股反对；0股弃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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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举翟小平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。  

表决结果：84,783,058 股同意，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%；0

股反对；0股弃权。 

包立纯先生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为公司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

会监事。第四届监事会监事任期三年。 

十一、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。  

表决结果：84,783,058 股同意，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%；0

股反对；0股弃权。 

        大连文柳山律师事务所张开胜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发表了

法律意见，认为“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、出席会议人

员的资格、会议表决程序均合法有效”。 

        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六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二○○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
 

股票代码：000686  股票简称：锦州六陆   公告编号：2002-007 

 

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六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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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六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一次会

议于 2002年 6月 26 日在公司会议室举行，应到董事九名，实到董事八

名，三名监事列席会议，现就会议内容公告如下。 

一、 选举冷述铁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。 

二、 选举王锡元先生、杨晋平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

长。 

    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

六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 OO 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 

 

股票代码：000686  股票简称：锦州六陆   公告编号：2002-008 
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六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
 

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六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
议于 2002年 6月 26 日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，应到监事三人，实到监事
三人。会议选举夏中伏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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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。 
 

 
 
 
 

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
六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

二 00 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

大连文柳山律师事务所 
关于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六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二○○一年度股东大会的 
法律意见书 

 

大连文柳山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称：本所）接受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六陆实业

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称：公司）董事会的委托，指派本所律师张开胜出席公司2001

年度股东大会，并依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》及

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，出具法律意见如下： 

 

一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 

 

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定召集。会议通知以公告

的形式刊登于2002年5月24日的《中国证券报》及《证券时报》。本次股东大会已

于2002年6月26日如期召开。  

本律师认为，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

程》的规定。 

 

二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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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7 人，代表公司股份 84,783,058

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 147,393,198 股的 57.52%。上述人员均持有相关的身份证

明、持股凭证或授权证书。 

2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、监事、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在任

期内。  

经查验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。 

 

三、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

 

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对列入会议通知中的《200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》、

《200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》、《200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》、《2001年度利润分

配的议案》、《2002年度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》、《关于续聘辽宁天健会计师事

务所有限公司及支付其报酬的预案》、《关于成立锦州六陆经贸有限公司的议

案》、《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》、《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》、《关于

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》及《制定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》等十一项议案进行

了审议，并以记名投票方式逐项予以表决。  

在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时，采用累计投票制进行了表决。  

在对《关于成立锦州六陆经贸有限公司的议案》表决时，关联股东中国石油

锦州石油化工公司回避，未参加表决。  

监票人对表决票进行了清点，并由监票人代表当场公布表决结果。 

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获得与会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通过。 

会议作出了股东大会决议。决议的表决结果已载入会议记录，并由出席会议

的董事和记录员签名。 

本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 

四、结论  

 

本律师认为，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、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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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表决程序均合法有效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大连文柳山律师事务所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律师：张开胜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2年6月26日  

 
股票简称：锦州六陆   股票代码：000686  公告编号：2002-009 

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六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、对

公告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本公司与锦州石化实业公司于 2002 年 3 月 10日签订协议，共同

出资 1000万元人民币组建锦州六陆经贸有限公司，  

本次交易属于关联交易，已经公司三届董事会十四次会议审议通

过，由于本次交易关联董事共有三名，本公司董事会七名成员中有一

名未参加会议，如三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将不符合《公司法》及《公

司章程》有关“董事会做出决议，必须经全体董事过半数通过”的规

定，因此三名关联董事本着对公司有利的原则参加了表决，该项议案

被一致通过。该项议案本公司将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关联方介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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锦州石化实业公司与本公司属同受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石油锦州

石油化工公司控制的关联企业。锦州石化实业公司注册地址，锦州

市，注册资本 1100万元，法定代表人：朱玉铁，主营业务：石化产

品、型材、塑窗。2001年度末净利润 156万元，净资产 1540万元。 

三、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本公司与锦州石化实业公司共同出资 1000万元人民币组建锦州六

陆经贸有限公司，注册地址：锦州市，经营范围：粮油贸易。本公司

出资 900 万元，占出资额 90%，对方出资 100 万元，占出资额 10%。 

四、成立锦州六陆经贸有限公司的目的 

为了进一步拓展公司的粮油贸易，有效利用粮油仓储设施，特成

立此公司。 

五、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关联交易可有效配置公司资源及拓展公司粮油贸易，提高公

司经济效益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 三届董事会十四次会议决议及会议记录。 

2、 三届监事会八次会议决议及记录。 

3、 本次关联交易协议书。 

    本公告应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公告，由于本公司工作人员的疏

忽，造成了本次公告的延迟，特此致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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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

六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 OO二年六月二十日 

 

 


